附件：

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目的

为切实保证我市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的安全，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危害，保障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制定本预案。

（二）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关于实施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决定》、《关于印发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人社厅发〔2009〕114号）和我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及涉及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理等有关法规规定，制定本预案。

（三）工作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事件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危害。
2.坚持预防为主。加强基础工作，提高防范意识，细致排查隐患，将预防与应急处置有机结合起来。

3.坚持“谁主办、谁负责”。突发事件由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的主办单位负总责、协办单位负相应责任。主协办单位间应加强沟通，合作一致。

4.坚持快速反应。突发事件发生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准确地了解、把握事件的情况信息，分析发展动向，及时有效地控制事态发展。

5.坚持协调配合。按照职责分工，将信息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四）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市人力资源市场各类招聘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二、组织领导和工作职责

（一）组织领导
1.成立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办公室，负责突发事件的协调沟通、统一指挥等工作。办公室设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市场处。

2.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指定相关科室作为处置招聘会突发事件工作机构，具体负责协助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处置在本辖区举办的大中型不定期招聘会突发事件；负责本辖区小型定期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等工作，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提供必要的人员、经费、培训等保障。

（二）工作职责

1.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办公室职责：

（1）协调配合公安、消防、卫生、防疫等有关部门，及时上报并处置本市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2）指导区、县人力资源市场管理部门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

（3）决定本市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对外信息发布口径及发布时间、方式等。

2.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工作机构职责：

（1）协调配合区属有关部门，及时上报并协助处置本辖区内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2）协调配合区属有关部门，处置本辖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

（3）将本辖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的处置情况和结果，及信息发布口径、发布时间、方式等意见建议，及时上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办公室。

三、突发事件的分级

根据我市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的特点、规模、方式、可能造成的威胁或危害等，将我市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由高到低划分为三个等级：

（一）特别重大突发事件（I级）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事件：
1.发生拥挤、踩踏事件，造成1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受伤的；
2.未经审批擅自举办招聘会或招聘会存在虚假宣传、虚假招聘，引发招聘会现场冲突，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的；

3.发生打架、斗殴事件或煽动他人冲击破坏招聘活动、扰乱招聘会秩序，造成1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受伤的；
4.发生火灾、卫生防疫等事件，造成1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受伤或感染疾病的；

5.发生放火、投毒、爆炸或投放危险物质、实施恐怖、危险活动等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的事件，造成1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受伤的； 

6.其他影响安全视情况需要作为Ⅰ级对待的事件。

（二）重大突发事件(Ⅱ级)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事件：

1.发生拥挤、踩踏事件，造成10人以下受伤的；
2.未经审批擅自举办招聘会或招聘会存在虚假宣传、虚假招聘，引发招聘会现场冲突，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

3.发生打架、斗殴事件或煽动他人冲击破坏招聘活动、扰乱招聘会秩序，造成10人以下受伤的；
4.发生火灾、卫生防疫等事件，造成10人以下受伤或感染疾病的；

5.发生放火、投毒、爆炸或投放危险物质、实施恐怖、危险活动等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的事件，造成10人以下受伤的； 

6.其他影响安全视情况需要作为Ⅱ级对待的事件。

（三）较大突发事件(Ⅲ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事件：

1.发生拥挤、踩踏事件，没有人员受伤的；
2.未经审批擅自举办招聘会或招聘会存在虚假宣传、虚假招聘，引发招聘会现场冲突，产生不良影响的；

3.发生打架、斗殴事件或煽动他人冲击破坏招聘活动、扰乱招聘会秩序，没有人员受伤的；
4.发生火灾、卫生防疫等事件，没有人员受伤或感染疾病的；

5.发生放火、投毒、爆炸或投放危险物质、实施恐怖、危险活动等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的事件，没有人员受伤的； 

6.其他影响安全视情况需要作为Ⅲ级对待的事件。

四、预防与监测

（一）市及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应当加强对招聘会突发事件的预防与监测，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处置措施。加强情报信息分析工作，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应当进一步完善招聘会举办许可制度。市及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招聘会的举办进行审批，并督促主办单位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到公安、消防、卫生、防疫等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三）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招聘会主办单位的安全责任，招聘会主办单位要做好安全隐患的预防排查工作，维持现场正常秩序，如遇突发事件应有效控制和迅速处置，并将有关信息及时报送批准办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消防、卫生、防疫等部门。

（四）市及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加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举办机构的服务能力培训工作，加强安全防范教育，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五）市及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经其审批举办的招聘会进行现场巡查和指导，在招聘会现场公示举报电话，受理对主办单位和招聘行为的投诉，规范招聘行为，消除安全隐患。

（六）市及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接到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信息后，应当立即作出响应，并迅速将信息通报公安、消防、卫生、防疫等相关职能部门，防止事件的发生或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同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趋势，根据事件的发展状况和严重程度，及时报告上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七）市及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严格落实责任制度，加强沟通协调，保证应急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五、应急处置程序

（一）处置程序

1.Ⅰ、Ⅱ级突发事件处置程序

突发事件发生后， 市及事发地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接到有关信息要迅速核实情况，立即将有关情况报上级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部门，同时会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要迅速开展救护工作，依法处理事件，控制现场秩序，做好宣传疏导工作，及时对外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突发事件处置完毕后，应将处置报告立即上报上级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部门。

2.Ⅲ级突发事件处置程序

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及事发地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会同有关部门，迅速做好处置工作。要迅速开展救护工作，依法处理事件，控制现场秩序，做好宣传疏导工作，及时对外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同时要将处置情况报上级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部门。

（二）处置措施

1.稳定现场秩序，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发生突发事件，主办单位要立即采取措施，稳定现场秩序，并按事件性质及时通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消防、卫生、防疫等相关部门。

2.相关人员赶赴现场，研究制定具体方案

事件发生后，接报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办公室成员要迅速赶赴现场，根据不同情况与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与相应的工作程序，启动应急预案，提出处理意见，进行现场处置。要迅速开展救护工作，依法处理事件，恢复现场秩序，做好宣传疏导工作。

3.界定突发事件级别，立即向上报告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迅速界定事件级别，并向上报告。

4.跟踪处置过程

市及事发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加强对事件处置过程的跟踪了解。突发事件平息后，要对现场处置完成后未尽事宜尽快提出解决方案，督促有关方面加以落实。

5.对外发布突发事件信息

市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办公室承担突发事件信息对外发布职责，在处置过程中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合理确定对外发布信息的口径及方式。事发地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工作机构对本辖区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口径、发布时间、方式等提出意见建议，及时上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办公室。

（三）报告与通报

1.报告原则与时限要求

最先发现或接到突发事件的单位和个人应在第一时间内上报，不得延报。信息内容要尽可能准确，不得主观臆断，不得漏报瞒报谎报。同时要在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实时报告动态情况。

发生I级、Ⅱ级突发事件，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在2小时内报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在4小时内报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生Ⅲ级突发事件， 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在6小时内报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在当天内报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报告方式与内容

可根据突发事件的紧急程度采用电话报告、传真报告等方式。

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1）事件发生的基本情况，包括时间、地点、规模、涉及人员、破坏程度以及人员伤亡情况等；

（2）事件发生的起因分析、性质判断和影响程度评估；

（3）有关部门已做工作和采取的措施；

（4）事件的发展情况、处置措施和结果；

（5）公众及媒体等各方面的反映；

（6）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3.通报

事件发生后，接报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立即向同级公安、消防、卫生、防疫等部门通报有关情况；涉及敏感外事问题的，接报部门要立即向同级政府外事部门通报有关情况。

六、善后处置

（一）恢复秩序。突发事件结束后，市及事发地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对责任单位的违规行为进行整顿，并配合有关部门指导事件发生单位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二）新闻发布。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要注意把握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三）事件评估。突发事件结束后，负责具体处置工作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要对突发事件进行调查，评估事件的社会影响和后果，总结经验教训。

（四）处置报告。突发事件结束后，市及事发地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应向上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突发事件处置报告。

（五）奖励、惩处。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突发事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给予相应处理。对处置过程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要按有关规定给予适当奖励。

七、附则

（一）本预案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制定并负责解释。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预案，并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办公室备案。
（二）各区、县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工作机构指定后，及时将组成人员及联系方式，报送市处置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突发事件办公室备案。
（三）本预案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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